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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清华大学签订 

“拓扑量子信息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10月 20日，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晋中龙跃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跃投资”）的

通知，龙跃投资与清华大学签署了《联合建立“拓扑量子信息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的合作协议书》。 

一、协议概述 

龙跃投资与清华大学本着友好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双赢”的原则，

在量子计算、量子信息等领域，充分利用清华大学在拓扑材料领域基础研究积累，

结合龙跃投资的产学研转化能力及资金优势，联合成立“拓扑量子信息技术联合

研究中心”。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合作方介绍 

清华大学，创办于 1911 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中央直管副

部级建制，由教育部直属，位列“985 工程”、“211 工程”，具有世界科学前

沿水平的学术研究，紧密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承担了一大批国家科技重

点研发项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联合研究中心为非独立法人机构，设管理委员会，由双方任命的资深研

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组成，确定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开发目标和决定重大事务。 

2、协议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内，龙跃投资向联合研究中心五年累计提供

经费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清华大学提供人力、技术，负责落实联合研究中心



的场所，由联合研究中心提交当年度的研究开发和科研经费使用计划。 

3、联合研究中心成立前，双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归原持有方。如龙跃投资使

用清华大学已有技术成果，龙跃投资须与清华大学另行签署技术许可合同。联合

研究中心成立后，联合研究中心形成的知识产权归清华大学所有，龙跃投资（包

括其控股的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免费实施权。清华大学对联合

研究中心形成的知识产权进行转让时，龙跃投资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积极探索产学研的合作模式，促进拓扑量子信息技

术领域的发展，做大做强通信产业，进一步向专网通信等领域拓展，符合公司打

造大通信产业链战略规划布局。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日  

 




